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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政办规〔2023〕3 号 

 

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 

稳定发展2023年粮食和油料生产的八条措施的通知 

 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单位： 

《关于稳定发展 2023 年粮食和油料生产的八条措施》已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7 日 

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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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稳定发展 2023 年粮食和油料生产的八条措施 

 

为持续加大粮油生产扶持力度，巩固 2022 年粮食生产扶

持政策成果，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，切实提高粮油生产

效益，进一步调动农民种植粮油积极性，推动全市粮油生产稳

定发展，特制定稳定发展 2023 年粮食和油料生产的八条措施。 

一、鼓励规模种粮 

对相对连片种植 3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，种植早稻（20 亩

及以上）奖补 260 元/亩，种植其他季别水稻奖补 210 元/亩，

种植玉米、马铃薯、甘薯、大豆等四类粮食作物奖补 120 元 

/亩。对早晚稻连作且相对连片均超过 30 亩（含）的经营主体，

按早稻实际面积：30-50 亩奖补 100 元/亩、50 亩及以上奖补

200 元/亩。此项补助可与其他补助政策叠加享受。 

二、鼓励菜稻轮作 

对相对连片菜稻轮作 30 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奖补 100 元/亩。

此项补助可与其他补助政策叠加享受。 

三、鼓励发展再生稻和油料作物 

对相对连片 30 亩以上再生稻，且再生季亩产达 400 斤以

上的，奖补 200 元/亩；相对连片种植油菜 10 亩以上，奖补 100

元/亩。 

四、鼓励发展旱粮、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 

鼓励幼龄果茶园及老旧果茶园逐步改造退出园地套种粮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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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物，相对连片 30 亩以上且经验收评估达到一定密植和收益

的，奖补 100 元/亩。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稳定

发展粮食生产九条措施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1〕24 号）“积

极推广优质粮食品种：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政策，扩大专用

甘薯、马铃薯、鲜食甜（糯）玉米等优良品种种植，稳定提高

优质旱粮比重”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鼓励发展青仁乌豆，连片 5 亩

以上奖补 200 元/亩。凡在耕地上种果茶，花木等作物，主动

移出并恢复耕地属性，且连片 5 亩以上复耕种旱粮的每亩补

300 元，种水稻的补 500 元，此项同类补助按照“就高不重复

享受”原则实施。 

五、鼓励抛荒耕地复垦种粮 

鼓励引导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抛荒耕地复垦

种粮：对经营主体相对连片复垦 10 亩以上：种植早稻一次性

奖补复垦费 500 元/亩、种植其他季别水稻一次性奖补复垦费

400 元/亩、种植旱粮一次性奖补复垦费 200 元/亩。对村集体

流转抛荒耕地复垦种粮的，30-50（含）亩一次性奖补复垦费

5 万元、50-75（含）亩的一次性奖补复垦费 10 万元、75-100

（含）亩的一次性奖补复垦费 15 万元、100 亩以上的一次性

奖补复垦费 20 万元。此项补助可与其他补助政策叠加享受。 

六、鼓励发展早稻示范片 

对早稻示范片 20-50（含）亩的奖补 100 元/亩、50-100

亩的奖补 200 元/亩、100 亩以上的奖补 300 元/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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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

针对一些未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且相对连片 50 亩

以上并已经流转规模种植水稻的缺水田片列入优先给予水利

设施建设扶持，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相关项目申报和验收程序给

予该种植水稻的经营主体补助 2-10 万元。原则上个人投入不

少于 30%。 

八、鼓励培育种粮新型经营主体 

对新获评漳平市级种粮经营主体（家庭农场、合作社、供

销农场）每家一次性奖补 5000 元，种植早稻的奖补 10000 元。

每年评选 10 户水稻种植大户，给予奖励 1 万元/户。对单季达

到 2000 亩全托管能力的社会化服务中心，给予奖励 5 万元。 

以上种粮扶持政策需按规范程序申报，可向所在乡镇（街

道）乡村振兴服务中心或漳平市农业农村局咨询。各乡镇也应

出台扶粮政策措施，全力推进我市粮食生产。以上条文由漳平

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 

本政策措施自文件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。涉及的资金奖补政策以 2023 年 1 月 1 日为起算基准

日。原《2022 年漳平市扶持粮食生产八条措施的通知》（漳政

办规〔2022〕7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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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粮各级补助资金汇总表 

单位：元/亩、元/户、元 

补 助 类 别 亩 数 
中央/ 

省级补助 
市级 
补助 

县级 
补助 

合计 

耕种

现有

耕地 

水稻大户 ≥30 210 / / 210 

早稻大户 ≥20 210 / 50 260 

旱粮大户 ≥30 120 / / 120 

双季稻连作 ≥30 200 100 100 400 

菜稻轮作 ≥30 / 100 100 200 

再生稻 ≥30 20 100 200 320 

果茶园套种粮食 ≥30 / / 100 100 

青仁乌豆 ≥5 / / 200 200 

油菜花 
≥10 / / 100 100 

≥50 / 100 100 200 

退出

园地 

种植旱粮 ≥5 / / 300 300 

种植水稻 ≥5 / / 500 500 

复垦

抛荒

耕地 

早稻 
10-30 / / 500 500 

≥30 / 400 500 900 

其他水稻 
10-30 / / 400 400 

≥30 / 400 400 800 

旱粮 
10-30 / / 200 200 

≥30 / 400 200 6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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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 助 类 别 亩 数 
中央/ 

省级补助 
市级 
补助 

县级 
补助 

合计 

早稻示范片 

20-50 / / 100 100 

50-100 / / 200 200 

>100 / / 300 300 

新获评种粮经营主体

（漳平市级以上） 

家庭农场 80000 30000 
5000 / 

10000（早
稻） 

/ 

合作社 300000 10000 
5000 / 

10000（早
稻） 

/ 

优质水稻种植大户 

评选（户） 
  / / 10000 10000 

村集体流转抛 

荒地种粮 

30-50 / / 50000 50000 

50-75 / / 100000 100000 

75-100 / / 150000 150000 

>100 / / 200000 200000 

全托管社会化服务 

（种水稻） 

≥500 
（单季） 

/ 100 / 100 

≥2000 
（单季） 

/ 100 50000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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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7 日印发  


